发卡银行证明函
致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兹有我行持卡人 ______________（姓名），证件类型 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银行卡号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换卡原因），现已更换新卡，原卡作废。新卡卡号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卡已于________年___月___日正式启用。

特此证明！

____________银行_________分行________支行

日期：                       

                公章：                       
填写指南

1，申请变更银行卡需要提供账户持有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及银行卡复印件。

2，请将填妥的发卡银行证明函、更换银行卡申请原件连同身份证件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传真至021-68870708，并将上述文件寄送至我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上海市富城路99号震旦国际大楼18层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

邮政编码：200120

3，我公司直销中心将在收到以上“2，”中所列文件的传真后，为您开通银行卡变更功能。

声明

1. 投资者提交本表，即表示已经阅读了上述的“填写指南”，并保证所提交的资料真实有效。

2. 本公司直销中心仅对投资者所提供的申请资料作表面审查。投资者以本申请、发卡行证明函、身份证件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以及所提供的其他相关信息作为申请资料，所提出的更换银行卡申请视为投资者本人所为。由此造成的结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3. 本申请表及相关申请资料，仅为本公司直销中心受理网上交易客户由于银行卡丢失、过期、磁条失效等问题造成的、经本公司直销中心确认的原卡无法继续使用的更换银行卡申请所用。如经本公司直销中心核实，不属于上述原因的，本公司直销中心有权拒绝受理投资者通过本申请表提出的更换银行卡申请。

4. 通过提交本表办理的更换银行卡申请，必须遵循本公司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以及业务管理规则等文件的规定。

